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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年 1月 27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6 年 1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7人，实到 5 人，董事李明先生、李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均已书

面委托董事关军占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蔡志

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蔡志端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了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蔡志端、李明、王霆，蔡志端为主任委员。 

2、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煦燕、谢香兵、蔡志端，李煦燕为主

任委员。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谢香兵、李煦燕、蔡志端，谢香兵为主任委员。 

4、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蔡志端、李鹏、李煦燕，蔡志端为主任委

员。 

5、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王霆、谢香兵、关军占，王霆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由蔡志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暂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陈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荣建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苍利民先生、马学海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上述经营层人员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现任独立董事李煦艳女士、王霆先生、谢香兵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聘任的高

级管理人员主体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规定。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四、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聘任杨冬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

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冬英女士，1976 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曾任本公司财务部

职员、证券投资部职员，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 年 4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 39 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非公开发行工作进展，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六、关于批准公司与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股

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批准公司与富鼎电子科技（嘉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

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七、关于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八、关于对子公司河南安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议案九、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

措施。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回报措施的承诺函的议案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单独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一、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第七、九、十项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 日 

 



附件：人员简历： 

蔡志端先生，1962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南省建

设投资总公司项目开发部主任、资产管理四部主任、总经济师，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五部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陈志刚先生，1963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总经理、

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荣建军先生，1974 年生，中共党员，会计学学士，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郑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财务部会计、河南中兴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财务审计部主任助理、鹤壁同力发电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河南安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苍利民先生，1965 年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副董

事长。 

马学海先生，1957 年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总工程师、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